
114年 9月修正 

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學校營養午餐補助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依據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年度施政計

畫辦理。 

二、計畫目的：為促進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原住民學生攝取均衡營養，健

全成長及身心健康發展，協助其家庭減輕負擔使學童於校內安

心用餐。 

三、辦理機關：本會及本市國民中小學。 

四、實施對象、申請方式、申請期程及應備文件： 

(一) 實施對象：就讀本市國民中小學及和平區附設幼兒園之原住民學生，且

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學校午餐補助。 

1、具原住民身分； 

2、每學期開學日三個月前已設籍本市； 

3、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相同補助。 

(二) 申請方式：由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三) 申請期程：每學年開學後開始受理申請案件，並由各校提供「經費概算

表」，俾利本會核撥款項至各區承辦學校協助辦理，每學年結束後亦同將

結報明細表送至各區承辦學校辦理；私立學校及和平區附設幼兒園直接

函送本會申辦。 

(四) 應備文件： 

1、申請表（由就讀學校提供）。 

2、開學日最近三個月內學生個人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須註明族別及

身分別，例如：阿美族平地原住民）。 

3、私立學校及和平區附設幼兒園需附繳費收據或證明。 

五、補助範圍：  

(一) 本市之原住民學生：補助週一至週五於學校用餐之營養午餐費用，惟         

周六、周日不予補助。 

(二) 學期中復學或轉學者，補助其實際應繳納費用，不得重複申請；休學者

應退還賸餘補助。 

六、補助金額：每名原住民學生每餐最高補助 50元。 

七、申請本項補助款，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八、接受本經費補助之原住民學生午餐費，不得與民間捐助及其他相關補助款    

之伙食費或同性質餐費重複。 

九、本補助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

時修正之。 


